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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对城镇地区住房拆除规模进行定量测算。结果显示，2001—2010 年间

全国层面城镇住房累计拆除规模达到 0. 33 亿套，由此引发的被动需求对同期我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的贡献度高

达 41. 10% ，成为推动该时期住房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由 283 个地级以上城市住房拆除率

的差异切入，对影响城镇住房拆除规模的主因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住房建筑质量、土地开发强度与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是影响城镇住房拆除规模的关键因素。预测显示，由于整体建筑质量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2011—
2020 年间全国范围内城镇住房拆除规模将呈稳中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未来的新增住房需求，成为

住房市场转入“新常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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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Demoli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Urban China
Huang Jingting ＆ Wu Ji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irst estimate on the volume of urban housing demolition in China，based on the data
of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between 2001 and 2010，over 33 million housing units were
demolished in urban China，contributing to 41. 10% of new housing demand during the same interval． The huge housing
demolition was a major driver of the booming housing market during the past decad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demolition
rate between 283 prefecture-level cities，the paper then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demoliti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housing stock，the density of land development，and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housing demolition． The predictions based on such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the volume of housing demolition tends to be stable，or even slightly decrease in 2011—2020，which would be one of
the demand-sid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ousing market during thi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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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住房拆除是城市再开发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建设进程中的一

个重要现象。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城镇

化背景下，大量已经达到建筑年限、不堪使用的住

房，尤其是集中在城市棚户区、老旧工矿区、城中村

等地区的住房，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被集中拆

除，并成为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所在区域居民居

住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客观上

也存在过度“大拆大建”的现象，例如由于片面追求

高容积率、规划不合理甚至追求政绩的原因而拆除

尚可正常使用的住房，进一步扩大了住房拆除规模。
住房拆除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

目前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住房拆迁的补偿机制与利

益分配问题［1］［2］和可持续发展问题［3］［4］。本文则

集中关注住房拆除形成的所谓“被动住房需求”，及

其对新增住房需求乃至住房市场发展的影响。若干

研究已经定性指出，为容纳从拆除住房移出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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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致的安置需求是城镇新增住房需求的重要来

源，例如，石可发现拆迁安置与新婚家庭的住宅需求

的刚性特征最为明显［5］，浦湛认为目前拆迁仍是新

增需求的关键因素之一［6］。但这些研究通常以定

性分析或基于个别城市的案例分析为主，相对缺乏

定量测算，尤其是缺少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此

外，近年来也有学者围绕建筑拆除原因开展调研分

析，例如王瑞等对影响建筑寿命的因素进行定性分

析［7］，沈金箴对 35 处较具有代表意义的“短命”建

筑的拆除原因进行统计分析［8］，刘贵文等利用重庆

微观数据对影响建筑寿命的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性

定量分析［9］～［11］。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住房拆除的

成因，并进而预测未来住房拆除规模的变化趋势提

供了重要参考，但仍以基于个别城市调研数据的案

例分析为主，在更大尺度上的定量分析仍属于空白。
基于上述背景，区别于目前国内关注住房拆除

问题的研究以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为主的做法，本

文首次引入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开展系

统性定量研究，完成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首先，

对城镇地区住房拆除率和拆除规模进行了定量测

算，尤其是估计了由此产生的“被动需求”对新增住

房需求的贡献度; 其次，以各城市住房拆除率的差异

性为切入点，利用截面数据模型定量考察了影响住

房拆除率的主要因素;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基于

前两部分结果，对 2011—2020 年间全国层面城镇地

区住房拆除规模的变化趋势进行定量预测，并讨论

了其对所谓住房市场“新常态”的影响。

二、住房拆除率和拆除规模测算

( 一) 计算方法与过程

首先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对 2001—2010 年间全

国和各城市城镇地区住房拆除规模进行估算。其基

本思路是，以人口普查中的“按住房建成年代分的

家庭户住房状况”为主要数据基础，首先在假设城

镇与农村地区住房拆除率一致的前提下估测这一期

间全社会住房拆除率，然后按该拆除率计算城镇地

区的住房拆除规模①。
具体计算过程包含三个主要步骤，表 1 为全国

按住房建成年代分的家庭户住房套数与拆除量。
1． 计算全社会住房拆除量。
由于各普查年份中“按住房建成年代分的家庭

户住 房 状 况”仅 覆 盖 部 分 抽 样 家 庭 ( 即“长 表 数

据”) ，首先需要根据抽样比例推算全国范围内不同

住房建成年代的住房数量，并对住房空置情况进行

调整。其中住房空置率采用 Wu 等的测算结果［12］，

并假设其在不同建成年代组别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②。如表 1 所示，以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为例，

当年统计全国共约有 3. 40 亿户家庭，长表数据覆盖

其中的 0. 33 亿户家庭，即抽样比例约为 9. 75%。
假设该抽样过程无偏，则该比例将适用于所有建成

年代组住房。例如，当年抽样调查户中有 120. 89 万

套住房在 1949 年之前建成，则可推算全国范围内于

1949 年以前建造完成的住房中有 1240. 25 万套有

人居住( 120. 89 /9. 75% ≈ 1240. 25) ，按空置率调整

后住房总量共计约为 1290. 58 万套( 1240. 25 / ( 1 －
3. 9% ) ≈ 1290. 58 ) 。类似地，可以计算得到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范围内 1949 年以前建成的

住房总量仅余约 517. 47 万套，由此可以计算得到

10 年间全国范围内该建成年代住房被拆除的总量

约为 773. 11 万套。以此类推，可以计算得到各个建

成年代组别住房在 2001—2010 年间的被拆除规模。
上述计算过程显然并不适用于 2000 年全国人

口普 查 之 后 建 成 的 住 房。考 虑 到 这 部 分 住 房 在

2010 年时的使用年限低于 10 年，本文假设这部分

住房在 2001—2010 年间不发生拆除。
2． 计算住房拆除率。
基于计 算 得 到 的 各 组 别 住 房 拆 除 量 及 其 在

2000 年的基数，可以计算其在 2001—2010 年间的

拆除率。仍以 1949 年以前建成的住房为例，其在

2000 年的存量规模为 1290. 58 万套，10 年间的拆除

规模为 773. 11 万套，则其拆除率为 59. 90%。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计算得到的是全社会 ( 包

含农村和城镇地区 ) 的拆除率。本文假设农村和

城镇地区的住房拆除率基本一致，相应可以进一

步将该拆 除 率 应 用 于 计 算 城 镇 地 区 的 住 房 拆 除

规模。

①

②

本文没有直接测算城镇地区住房拆除规模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首先，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开发布 2000 年城镇地区不同住房建

成年代的住房数量数据。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两次人口普查之

间绝大多数城市的城镇范围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使得两次人口普查

给出的城镇地区住房数量数据实际上不可比。采用本文设计的方

法，则可统一按 2010 年的城镇范围进行住房数量和相应的拆除率 /
拆除量计算。

根据该研究，中国城镇地区住房空置率在 2000 年与 2010
年时分别为 3． 9% 和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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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按住房建成年代分的家庭户住房套数与拆除量计算结果 ( 万户、万套)

1949 前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 后 全部 1979 前 1979 后

2000 年抽样户数 120. 89 78. 67 154. 96 420. 48 1165. 25 1378. 61 － 3318. 86 774. 99* 2543. 86*

2010 年抽样户数 47. 93 36. 79 93. 18 284. 10 821. 01 1303. 29 1340. 81 2586. 29 462. 00* 3465. 10*

2000 年家庭户数 1240. 25* 807. 05* 1589. 81* 4313. 78* 11954. 64* 14143. 60* － 34049. 12 7950. 88* 26098. 24*

2000 年住房总量 1290. 58* 839. 80* 1654. 32* 4488. 85* 12439. 79* 14717. 58* － 35430. 93* 8273. 55* 27157. 38*

2010 年家庭户数 490. 56* 376. 49* 953. 70* 2907. 73* 8402. 96* 13338. 98* 13723. 01* 40193. 42 4728. 48* 35464. 94*

2010 年住房总量 517. 47* 397. 14* 1006. 01* 3067. 23* 8863. 88* 14070. 65* 14475. 75* 42398. 12* 4987. 85* 37410. 27*

住房拆除量 773. 11* 442. 66* 648. 32* 1421. 62* 3575. 92* 646. 93* － 7508. 55* 3285. 70* 4222. 85*

拆除率 59. 90% * 52. 71% * 39. 19% * 31. 67% * 28. 75% * 4. 40% * 0. 00% * 21. 19% * 39. 71% * 15. 55% *

2010 城镇抽样户数 20. 58 16. 47 31. 42 106. 22 380. 01 686. 22 756. 22 1997. 14 174. 68* 1822. 45*

2010 城镇家庭户数 213. 48* 170. 85* 325. 92* 1101. 97* 3942. 39* 7119. 04* 7845. 28* 20718. 92 1812. 21* 18906. 70*

2010 城镇住房总数 225. 19* 180. 22* 343. 80* 1162. 41* 4158. 63* 7509. 53* 8275. 61* 21855. 40* 1911. 62* 19943. 78*

城镇住房拆除量 336. 43* 200. 87* 221. 56* 538. 76* 1677. 70* 345. 27* － 3320. 60* 1297. 63* 2022. 97*

注: *为经过计算而得的估计值，其余为来源于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

3． 计算城镇地区住房拆除量。
首先采用与第 1 步类似的方法，计算 2010 年城

镇地区各建成年代组的住房存量规模，例如 2010 年

全国范围内城镇地区仍保有的 1949 年以前建成的

住房总量约为 225. 19 万套①。
进一步，此前已经计算得到该建成年代组别在

2001—2010 年间的拆除率为 59. 90%，如果采用与

2010 年相一致的城镇地区范围界定，城镇地区在

2000 年普查时该组别的住房存量规模约为 561. 62
万套 ( 225. 19 / ( 1 － 59. 90% ) ≈ 561. 62 ) ，亦 即

2001—2010 年间城镇地区该组别住房的拆除量约

为 336. 43 万套。以此类推，可以计算得到各建成年

代组别住房的拆除规模，进而汇总得到 2001—2010
年间城镇地区住房拆除的总规模。

( 二) 全国层面住房拆除规模及其讨论

根据表 1 所示结果，按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

的城镇地区范围计算，2000 年全国城镇地区保有的

1. 56 亿套住房中，有 21. 19% ( 即 0. 33 亿套) 在此后

的 10 年间被拆除，平均每年拆除量超过 300 万套，

或复 合 年 均 拆 除 率 1. 77%。对 比 于 美 国 2010—
2014 年住房拆除率 0. 16%与日本 2013 年住房拆除

率 0. 21%②，尽管数据年份不同，但我国在这一期间

的住房拆除比率仍高出美国、日本一个数量级。再

从不同建成年代组别看，值得注意的是低使用年限

组( 表 1 中为“1990—1999 年”组别) 实际上也存在

可观的拆除量，10 年间拆除率达到 4. 40% ; 此后住

房拆除率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而近似均匀提升，从

“1980—1989 年”组别的 28. 75% 逐步上升至“1949
年以前”组别的 59. 90%。根据此前多数文献提出

的“中国建筑平均寿命 30 年”的观点［13］～［15］，表 1

中还进一步以 1979 年为界，对前后两个组别的拆除

率进行汇总，其中 1979 年以前建成住房的拆除率为

39. 71%，之后建成住房的拆除率则为 15. 55%，前

者确实远高于后者。
上述结果也表明，住房拆除引致的被动需求确

实是考察期间我国城镇住房新增需求的重要来源。
假设每一户原有住房被拆除的城镇居民都需要在城

镇地区购买或租住一套新的住房，则 2001—2010 年

间全国范围内城镇地区由住房拆除引致的被动住房

需求为 3320. 60 万套。另一方面，同期全国城镇地

区因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所导致的对城镇住房

的主动需求约为 4758. 51 万套( 排除城镇范围变化

的影响后) ③。这就意味着，2001—2010 年间住房

拆 除 对 城 镇 地 区 新 增 住 房 需 求 的 贡 献 度 高 达

41. 10%，成为这一时期推动全国范围内城镇住房市

场需求旺盛的重要因素。
( 三) 城市间住房拆除率差异性

基于类似方法，本文进一步针对全部地级以上

①

②

③

2010 年城镇家庭户总数为 2. 07 亿户，长表数据覆盖其中

的 0. 20 亿户家庭，即抽样比率为 9. 66%。抽样调查户中有 20. 58 万

套住房于 1949 年前建成，该年度的住房空置率为 5. 2% ，由此可推

算城镇地区该组别住房总数 为 225. 19 万套 ( 20. 58 /9. 66% / ( 1 －
5. 2% ) ≈225. 19) 。

美国 数 据 根 据 美 国 人 口 普 查 局 ( U． S． Census Bureau )

“2010—2014 年 美 国 社 区 调 查 5 年 评 估”( 2010—2014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5-Year Estimates) 计算而得; 日本数据根据“住房与

土地调查”中的住房存量与“建筑统计年报”中的人为拆除与灾害灭

失建筑计算而得。需要注意的是，两个国家均采用对住房拆除活动

的直接统计，与本文统计结果可能存在口径不一致。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城镇家庭户数相比 2000 年增加

7589． 13 万户，但其中由于城镇范围变化而带来的影响为 2830． 62
万户，因此净新增住房需求为 4758． 51 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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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行了城镇地区住房拆除率的计算。表 2 给出

了全部 283 个城市①计算结果的汇总，并对东、中、
西部地区进行了比较。

表 2 城市层面住房拆除率计算结果汇总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全部
城市

总拆除率 283 22. 49% 9. 23% 0. 19% 62. 71%
1979 年以前建成住房拆除率 283 40. 11% 13. 31% 4. 24% 76. 88%
1979 年以后建成住房拆除率 283 17. 02% 9. 35% 0. 00% 59. 74%

东部
地区
城市

总拆除率 101 17. 99% 7. 69% 0. 19% 36. 10%
1979 年以前建成住房拆除率 101 35. 83% 12. 88% 5. 14% 67. 26%
1979 年以后建成住房拆除率 101 12. 48% 7. 32% 0. 00% 34. 94%

中部
地区
城市

总拆除率 101 23. 92% 8. 44% 5. 72% 40. 50%
1979 年以前建成住房拆除率 101 41. 41% 12. 45% 5. 54% 63. 87%
1979 年以后建成住房拆除率 101 19. 20% 9. 24% 0. 00% 41. 55%

西部
地区
城市

总拆除率 81 26. 32% 9. 71% 9. 29% 62. 71%
1979 年以前建成住房拆除率 81 43. 81% 13. 58% 4. 24% 76. 88%
1979 年以后建成住房拆除率 81 19. 98% 9. 66% 5. 02% 59. 74%

不同城市住房拆除率存在着巨大差异。2001—
2010 年 间 各 地 级 市 住 房 拆 除 率 的 平 均 值 为

22. 49%，标准差则达到 9. 23%。有 3 个城市的拆

除率低于 5%，均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深圳市的

住房拆除率仅为 0. 19% ; 相反，同期有两个城市的

拆除率超过 50%，其中拉萨市的住房拆除率高达

62. 71%。将所有住房区分为“1979 年以前建成”和

“1979 年以后建成”两个组别，其拆除率也均存在类

似的显著差异。上述城市间差异也是本文后续研究

中考察城市住房拆除率影响因素的主要切入点。

三、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测算结果，进一步以其中住房拆除率

的城市间差异为切入点构建截面模型，考察影响城

市拆除率的关键因素。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城

市住房拆除活动的认识，也将成为后续预测未来住

房拆除规模变化趋势的基础。
( 一) 影响因素选择

影响城市住房拆除率的主要因素概括为如下

三类。
1． 住房建筑质量和保养情况。
对使用年限已经达到其自然寿命( 通常指从建

筑竣工之时开始，至建筑实体于自然或物理形态上

无法使用的时间) 或经济寿命( 指从建筑竣工之时

开始，至建筑在经济使用上不合理的时间) 的建筑

物进 行 重 置，是 城 市 再 开 发 最 直 接 的 推 动 力 之

一［16］。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期初保有住房的物理特

征和使用状况就成为影响该城市在此后一段时期内

住房拆除率的重要因素: 期初该城市保有住房的整

体建筑质量越好，保养情况越理想，需要拆除的住房

将相应越少［17］。受数据条件限制，人口普查中缺乏

直接反映住房建筑质量和保养情况的信息，本文选

择以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住房中 7 层及其以上

楼房比例”和“住房中平房比例”两个变量加以间接

反映。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该城市期初住房中

7 层及其以上楼房比例越高、平房比例越低，代表该

城市住房建筑质量越高，住房拆除率越低。
2． 土地开发强度的提升需求。
对低开发强度土地提升开发强度，促使土地按

其最高最佳用途进行使用，是城市再开发另一主要

推动力［16］。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其期初存量居住用

地的开发强度距离其理想开发强度的差距越大，此

后一段时期内的住房拆除率就可能越高。其中，期

初存量居住用地的开发强度仍可以“住房中 7 层及

其以上楼房比例”和“住房中平房比例”两个变量表

征。与此前预期一样，该城市期初住房中 7 层及其

以上楼房比例越高、平房比例越低，代表该城市当前

存量居住用地的开发强度越高，住房拆除率越低。
理想开发强度则以城市“经济 ( 生产总值 /GDP) 增

长速度”和“人口密度”两个变量表征，在控制其他

因素影响后，经济增长越快、城市人口密度越高，其

理想开发强度越高，住房拆除率越高。
3．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刘贵文等的一系列案例研究显示，除上述更新

老旧建筑、提升土地开发强度等“合理”因素外，当

前我国城镇地区相当部分住房拆除活动实际上来源

于规划不合理、追求政绩等“不合理”因素［9］～［11］。
本文以“经济发展 ( 人均 GDP) 水平”来反映这些

“不合理”因素的影响: 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综合管理水平越高，另一方

面随意拆除住房的成本也越高，这都将导致这些

“不合理”住房拆除活动的减少。
各变量均来源于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相关统计

年鉴( 变量描述性统计略) 。
( 二) 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如表 3 所示。除整体拆除率外，其中

① 南宁、柳州等个别城市在 2001—2010 年间行政区划有较大

调整，因此未纳入计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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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1979 年以前建成”和“1979 年以后建成”两个

组别住房拆除率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考察。
表 3 城市住房拆除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 1)
总拆除率

( 2) 1979 年以
前建成住房拆
除率

( 3 ) 1979 年
以 后 建 成
住房拆除率

2000 年七层楼以上住 － 0. 301＊＊＊ － 0. 240 － 0. 381＊＊＊

房比例 ( 0. 071) ( 0. 148) ( 0. 070)

2000 年平房比例 － 0. 003 0. 030 － 0. 005
( 0. 028) ( 0. 049) ( 0. 027)

2000—2010 年间 GDP 0. 449 1. 217＊＊＊ 0. 012
增长率 ( 0. 305) ( 0. 460) ( 0. 298)

ln( 2000 年人口密度) 0. 003 0. 019* 0. 004
( 0. 005) ( 0. 010) ( 0. 005)

ln( 2010 年人均 GDP) － 0. 068＊＊＊ － 0. 077＊＊＊ － 0. 046＊＊＊

( 0. 012) ( 0. 021) ( 0. 011)

常数项 0. 853＊＊＊ 0. 918＊＊＊ 0. 627＊＊＊

( 0. 116) ( 0. 205) ( 0. 111)

Ｒ 方 0. 250 0. 129 0. 196
样本量 264 264 264

注: 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p ＜ 0. 01，＊＊p ＜ 0. 05，* p
＜ 0. 1。

从各方面影响因素看，首先，表征各城市期初住

房建筑质量和使用强度的 2000 年“住房中 7 层及其

以上楼房比例”和“住房中平房比例”两个变量前者

在模型中表现出较显著作用，其在总拆除率和 1979
年以后建成组别拆除率模型中显著为负。这表明期

初住房建筑质量和使用强度是影响住房拆除率的重

要因素，但对于不同类型住房其影响机制略有差异:

对于高房龄组住房而言，影响其拆除率的关键因素

是其中建筑质量过差、开发强度过低的住房比例，此

类住房越多则住房拆除率越高; 对于低房龄组住房

而言，影响其拆除率的关键因素则是其中建筑质量

和开发强度未达到高标准的住房比例，此类住房越

多则住房拆除率越高。由于低房龄组住房在住房总

量中占主要份额，因此总拆除率模型更多体现出低

房龄组的特点。上述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

部地区城市住房拆除率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的原因。
但在控制上述两个因素后，表征理想开发强度

的城市“经济( GDP) 增长速度”和“人口密度”两个

变量在模型中的作用较不明显，仅在高房龄组拆除

率模型中显著为正，且“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有较大

的显著性，亦即经济发展速度与人口密度较高的城

市会有更大动力拆除较老旧的住房，但并不会因此

而增加相对较新的住房拆除量。

最后，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 指标在 3
个模型中均显著为负。与此前的假设一致，在控制

住房质量等因素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发生

各种“不合理”拆除的情况减少，这也很有可能是造

成东部地区城市住房拆除率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

城市的另一主要原因。

四、住房拆除规模的发展趋势预测

对 2001—2010 年全国及各城市住房拆除规模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本文更关注能否对此后

年份中城镇地区住房拆除规模的变化趋势进行定量

预测，进而判断其对住房新增需求的影响。
本文设计的预测方法如表 4 所示。首先，经由

先前计算所得不同房龄组的拆除率，随着时间的推

进而将拆除率向前错位，即认为“房龄”是决定住房

拆除率的关键因素，各房龄组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拆

除率基本保持一致。其次，进一步考虑房屋质量、经
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结合表 3 所示实证结果

对拆除率进行调整。其中，基准情境下 GDP 增长率

设定为 6%，并按此进行人均 GDP 水平预测，另以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人口密度、7 层楼以上住

房比例、平房比例数据; 将上述所得的数据分别代入

表 5 中得出的“1979 年以前建成住房拆除率”和

“1979 年以后建成住房拆除率”两个回归模型，相应

地对 各 房 龄 组 拆 除 率 进 行 调 整，最 后 计 算 得 到

2011—2020 年各房龄组住房的拆除规模。
表 4 2011—2020 年间全国城镇住房拆除量预测

住房拆除率( % ) 住房拆除量( 万套)

1949 以前 34. 78 78. 32
1950—1959 34. 78 62. 68
1960—1969 30. 60 105. 22
1970—1979 22. 75 264. 50
1980—1989 18. 39 764. 69
1990—1999 20. 66 1，551. 62
2000 以后 3. 16 261. 69

合计 14. 13 3，088. 72
注: 第 1 ～ 5 行数字为房龄 30 年以上的住房，第 6 ～ 7 行数字为

房龄 30 年以下的住房。

本文进一步从两个维度检验了预测结果的稳健

性。首先，除直接采用表 3 所示预测模型外，还尝试

以逐步向后回归方式去除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 以

90%作为显著性程度阈值) 后用于预测。其次，除

GDP 年增长率为 6%的基础情境外，也考虑了 7%和

5%两种情况。各种情境下预测结果保持了较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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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一致性。
预测得到 2011—2020 年间城镇住房的总拆除

量约为 3088 万套，总拆除率 14. 13%。与表 1 所示

2001—2010 年间总拆除量 ( 3320 万套) 相比，上述

拆除量累计减少了约 230 万套( 约 7% ) ，或年均减

少约 23 万套。这种拆除规模的减少也将直接带来

住房( 被动) 需求的下降，并成为住房市场“新常态”
下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

五、结论

本文基于独立设计的方法，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计算出 2001—2010 年全国与 283 个地级市的住房

拆除率。其中，全国城镇住房拆除率为 21. 19%，这部

分拆除引致的被动需求形成了同期城镇地区新增住

房需求的 41. 10%，从而首次定量测算了住房拆除对

全国新增住房需求规模的影响幅度。
本文进一步从上述拆除率的城市间差异出发，

对影响城镇住房拆除率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住房建筑质量和保养情况、土地开发强度

提升需求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住房拆除率的

关键因素。随着住房建筑质量的整体提升和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未来住房拆除规模将趋于稳定，

甚至将出现一定程度下降。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对住房新增供给的需求，甚至成为住房市场在

全国层面上转入“新常态”的原因之一。
上述结果同样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与人口增

长引致的对城镇住房的主动需求相比，各级政府

( 尤其是城市政府) 对由住房拆除引致的住房被动

需求具有更强、更直接的影响力，甚至不乏以此作为

稳定乃至扩大住房需求“杀手锏”的案例。最典型

的例子是，面对近期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任务，

不少城市纷纷采用了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并实施货

币化安置的措施，在部分城市中也确实发挥了一定

作用。但更应该看到，住房拆除规模的变化同样存

在其客观规律，特别是住房拆除规模整体上稳中有

降的趋势难以通过简单的政策调整而人为改变。因

此，从短期看，通过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降低城市落

户门槛等措施扩大住房主动需求，是更具有可持续

性和普遍适用性的“去库存”措施。而从长期看，在

住房主动需求和被动需求都趋于回落的背景下，住

房市场由“黄金 10 年”向“新常态”的转变已经成为

难以逆转的趋势。积极主动实现经济转型、降低对

房地产业( 尤其是单纯的住宅开发产业) 的依赖性，

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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